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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 水 市 人 民 政 府
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
丽森防指办〔2021〕7号

丽水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切实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森防指,市森林防灭火指挥

部成员各单位：

11 月份我市全面进入森林防火期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

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以及全市森林

防灭火工作业务会和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视频会议的部署

要求，切实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:

一、务必提高政治站位。去冬今春我市森林火情形势严峻，

目前即将进入新一轮防火期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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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防灭火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期。要充分认识做好森林防火

工作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和保障，从维护生态

安全、践行“两山”理念的高度来认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极

端重要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坚决打赢秋冬

季森林防灭火攻坚战。

二、务必压实防火责任。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、部门

分工责任制和管护责任承包制，层层签订责任状、划定责任区，

横向到边，纵向到底，一级抓一级，把森林消防安全责任精准

落实到每村、每户、每名护林人员，落实到每个山头、地块和

路口，确保各就各位，各负其责。

三、务必加强火源管控。要切实把管住人为火源作为第一

要务，持续开展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，加强火源管控和

巡护力度，确保火种不进山、林区无明火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要组织力量，对重点部位严防死守，对林区易引发林火的高

危人群逐一落实监护措施。同时，各有关单位要认展开展林区

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治理。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整

改，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隐患。市、县林业主管部门每月要

将隐患排查治理和火源管控情况报同级政府森防指办。

四、务必强化宣传警示。要坚持群防群治，在充分利用各

类媒介媒体广泛宣传基础上，要认真剖析本地火灾火情原因，

并将这些案例和《丽水市森林火灾肇事追究失火罪典型案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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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入乡、入村、入户的全覆盖宣传警示教育，形成强大震慑

作用，增强民众防范意识，织密群防群治“工作网”。宣传警

示教育工作部署情况，请各地森防指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报市森

防指。

五、务必加强行政执法。要组织力量加强林缘巡查和管控

责任，加大林缘秸杆焚烧巡查和打击力度，对进山违规用火的，

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。做好森林火灾火情案件查处和“行刑衔

接”，力争每案必破，依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。市、县林业主

管部门、公安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每月分别将林业森林

防火执法、火案刑事查处和林缘秸杆焚烧行政执法情况报同级

政府森防指办。

六、务必做好应急准备。要密切关注气候条件，强化会商

研判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落实专项应对措施。各级森防指建

立分级响应备勤机制，随时做好扑救森林火灾准备；各级财政

部门建立应急救援和备勤补助资金保障机制；落实物资储备和

扑救工作所需的资金；各级森林消防队伍要一线布防，及时补

充和检修各种扑火机具、物资和设备，保持齐备和完好，切实

做到以火为令、快速反应。

七、务必抓好扑火安全。要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

上”理念，要把确保人员安全作为处置森林火灾的首要目标。

加强扑火安全技能培训，强化安全防护装备，尊重专家意见，

科学指挥、安全扑救火灾，禁止未经业务培训的人员直接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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扑火，坚决杜绝扑火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。扑火力量不足的，

及时向省、市申请航空或调兵支援，严禁“关门”打火，盲目

扑救，贻误战机。同时，乡镇林业站所、护林员和乡镇（街道）、

行政村（社区）负责人都要按照《丽水市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

若干意见》的要求，快速反应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火情早

期处理工作。

八、务必严格值班工作纪律。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

领导带班制度，严格落实森林火情等突发事件报告制度、严格

落实卫星监测热点 2 小时核查反馈制度。确保火情信息及时、

准确、规范报送。要及时组织专项督查，督促各乡镇（街道）

及经营单位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。市森防指将对各地

开展不定期督查，督查结果通报全市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
抄送：省森防指办,市委办、市府办,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丽水经济技术

开发区森防指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0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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